
张女士所在公司长期不给她
安排工作， 始终让她在家等待下
一步的安排。 她不明白公司的用
意， 便听从其安排。 岂料， 这一
等就是一年多， 而等来的结果却
是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通
知。

对公司的决定， 张女士无法
接受， 想维权却不懂法律。 在工
会法律服务中心帮助下， 她最终
获得经济赔偿4万多元。 谈及这
段经历， 她至今心存感激： “非
常感谢工会的帮助。 如果没有工
会帮助和法律援助律师的据理力
争， 我不会得到这么有利的维权
结果。”

员工未跟随公司外迁，
断断续续工作一年后被辞退

张女士连续在公司工作多
年， 主要从事流水线作业， 通过
计件的方式核算劳动报酬。 公司
与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并为
她缴纳了社会保险。 在正常经营
期间， 她曾因勤劳上进多次受到
公司表彰， 获得过公司给予的额
外奖励 ， 一度成为公司工作标
兵。

可是，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及公司内部经营策略调整影
响， 公司于2020年开始将生产重
心逐步由北京迁往外省市 。 为
此， 公司曾与张女士协商， 让她
到外地工作。 而她考虑到家庭、
交通距离等因素， 未接受公司的
工作调动安排。

由于张女士明确表示要继续
留在原岗位工作， 在接下来的一
年里， 公司便没有再提及工作调
动一事。 在此期间， 公司的生产
经营状况是干半个月停半个月，
员工有业务就来上班， 没业务就
只能待着。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张女士依旧按照公司规定正常打
卡上下班， 直至公司在北京的工
厂完全停止生产经营。

“在公司半停业阶段， 所有
员工的社保标准均按缴费下限缴
纳， 所发放的工资实际上就是最
低 生 活 保 障 费 。 ” 张 女 士 说 ，
2022年1月4日， 她收到公司发来
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剖析公司辞退员工原
因， 工会律师揭开真相

无奈之下， 张女士向劳动仲
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公司
向其支付工资差额、 未休年休假
工资、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等费用。

仲裁机构立案后， 张女士深
感自己法律知识匮乏， 为弥补自
己的不足， 她向朋友圈求助。 有
朋友告诉她， 工会组织可以为劳
动者提供法律援助。 于是， 她就
近来到北京市顺义区总工会寻求
帮助。

顺义区总工会了解张女士的
情况后， 第一时间上报北京市总
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经审核， 该
中心确认张女士符合法律援助，
遂指派工会律师韦志阳为张女士

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结合张女士的案情陈述， 韦

律师在翻阅公司制发的解除劳动
关系通知书中发现， 虽然公司正
式出具解除劳动关系文书的时间
是2022年初， 且解除理由是 “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但事实上早在一年多之前公司的
生产经营就近乎停摆。 在长达一
年多的时间里， 张女士每月到手
的生活费用仅为国家规定的 “待
岗工资”， 即上年度北京市最低
工资标准的70%。

韦律师认为， 公司之所以在
一年之后辞退张女士， 该做法的
目的是恶意拉低赔偿系数、 间接
躲避法律规定的赔偿义务。

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 应当给付经济赔偿

仲裁庭审中， 劳动关系解除
条件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 双方
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公司辩称， 因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 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已
经无法维持张女士原有的工作，
不得已才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尽
管如此， 公司同意按照 《劳动合
同法》 相关规定向张女士支付对
应年限的经济补偿金。

韦律师不同意公司说法， 称
其应当向张女士支付的是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赔偿而非经济补偿，
且应当按照公司正常经营时的工
资标准计算赔偿金额。

针对公司的其他主张， 韦律

师也一一进行了反驳。 其一， 公
司在庭审中称其早在一年多之前
就将生产经营的主要工作逐渐转
移至外省市， 已在慢慢缩小在京
员工的工作范围， 该事由并非客
观不可抗力而是公司内部运营调
整。 张女士从入职起即在北京市
工作，且家庭日常生活均在市区，
因此， 对于公司协商时提出调岗
安排她明确表示不接受是应当
的，并非不服从工作安排。而公司
的做法是， 张女士一旦拒绝到外
地工作，随即将其转为“待岗”状
态，慢慢拖她一年多时间。

其二， 张女士 “待岗” 一年
多， 公司逐步降低其工资及社保
待遇， 直到公司在北京的业务完
全停止才与之解除劳动关系， 该
时间跨度之大明显超出了合理必
要限度， 有恶意降低赔偿标准之
嫌。

其三，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 第八十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本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
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这
些规定所指向的工资标准是劳动
者正常工作时的标准， 公司应当
按照这样的标准向张女士给付经
济赔偿， 而非其解除张女士劳动
关系时的工资标准。

仲裁机构认为， 公司解除张
女士劳动关系的行为不管从时间
跨度还是工作区域调整上均有明
显不符合常理之处， 遂采纳工会
法律援助律师的代理意见， 认定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行为并不属于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且该行为明显超出公众认知的正
常必要限度。 据此， 裁决公司应
当依法向张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 工资差额等共计
43000元。

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是更
好经营的重要前提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曹智勇
律师

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其他客观
因素影响， 个别企业出于经济利
益的考虑， 想方设法对职工进行
调岗 、 降薪 、 甚至解除劳动关
系。 尽管这样做可以弥补企业一
些经济损失， 但这是一时的且不
能持续的短期利益。 从长远利益
考虑，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着力构
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当遇到
困难时依法与工会或职工进行协
商， 共同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
办法， 决不能投机取巧。 当然，
劳动者在自身合法权益遇到侵害
时也一定要依法维权， 注意在工
作中留存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 无故扣减劳动报酬等方面
的证据材料。 只有掌握充分扎实
的证据， 才能有效进行维权。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劳模
说法

劳模律师说法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公司申请撤销裁决，法院裁定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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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律师揭开真相帮职工成功维权

基本案情
胡杨入职没几天， 在试用期

内公司即称其旷工3天。 后经解
释缘由， 公司不再追究此事。 可
是， 没过多久， 公司又以其不认
真履行人事主管职责， 致使全公
司人员未签订劳动合同且多次挑
唆鼓动他人离职为由， 单方解除
了他的劳动合同。 他不服公司的
辞退决定， 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 经审理， 仲裁机构终
局裁决公司向其给付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等2.6万元。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向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予以撤销。 其理由
是仲裁机构在审理此案过程中存
在重要证据未经质证、 严重超审
限等违反法定程序情形。 其中，
公司提交的重要证据即赵某的书
面证人证言未经法定程序指证。
该份证据能够证明胡杨未执行领
导安排的签订劳动合同的任务、
在聚会中挑拨同事离职， 直接影
响案件事实认定。

公司认为， 仲裁员应当以查
明案件事实为主要目的， 双方当
事人举证有瑕疵时应当提醒当事
人， 而案涉裁决中的仲裁员未对
公司举证尽到提醒义务， 违反法
定程序。

再者， 仲裁员分配举证责任
有误、 适用法律错误。 胡杨主张

公司要求他2021年12月6日离职，
应对此负举证责任， 而裁决中胡
杨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于12月
6日离职。 胡杨在2021年12月28
日的聊天截图中自认公司两次交
待他要签劳动合同， 而他在仲裁
过程中否认这部分内容， 应当负
举证责任。 公司已提交胡杨鼓动
他人离职的微信聊天记录， 仲裁
机构仅仅因为胡杨否认就不予采
信该证据。

另外 ， 仲裁员存在徇私舞
弊、 枉法裁决的行为， 主要表现
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和卷宗中缺
失赵某的书面证人证言。

法院裁定
法院认为， 《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 第四十九条规定： “用
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法第四十七
条规定的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
一， 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
销裁决： （一） 适用法律、 法规
确有错误的； （二） 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无管辖权的； （三） 违
反法定程序的； （四） 裁决所根
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 对方
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
的证据的； （六） 仲裁员在仲裁
该案时有索贿受贿、 徇私舞弊、
枉法裁决行为的。 人民法院经组

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
定情形之一的， 应当裁定撤销。”
该规定明确了法院撤销劳动争议
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

本案中， 公司主张仲裁机构
未对赵某的书面证人证言组织质
证、 仲裁员未提醒公司证人应当
到庭作证且卷宗中未见该份证
据， 据此认为案涉仲裁违反法定
程序及仲裁员徇私舞弊、 枉法裁
决。 法院认为， 当事人应对其主
张承担举证责任并依法提交符合
法定形式的证据， 公司主张仲裁
员未提醒其证人应到庭作证存在
不当于法无据。

根据仲裁庭审笔录记载， 公
司并未将赵某证人证言作为证据
提交， 公司以仲裁机构未对赵某
的书面证人证言组织质证为由，
主张仲裁机构违反法定程序缺乏
事实及法律依据。

公司主张仲裁员分配举证责
任错误，但胡杨的离职时间、公司
是否安排了胡杨负责公司与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等应由公司承担
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
后果， 公司主张仲裁员分配举证
责任错误缺乏依据，不予采信。

鉴于公司未提交充分有效的
证据证明本案存在 《劳动争议调
解仲裁法》 第49条规定的情形，
法院裁定驳回公司撤销仲裁裁决
的请求。

编辑同志：
我于2022年 3月 16日入职 ，

并与公司签订一份为期2年的劳
动合同。 合同约定， 我的试用期
为6个月 ， 月工资8000元。 我当
时知道约定6个月的试用期不合
法， 但考虑到找份如意的工作不
容易就未提出异议。 2022年9月
15日， 我按期转正。 之后， 我认
为转正后的月工资应高于试用期
的工资， 就要求公司给涨工资。
而公司解释说， 双方签订的劳动
合同中约定我试用期工资与转正
后工资的标准是一样的 ， 都是
8000元。 这不是明显耍滑头吗！
我很生气， 于是就要求公司承担
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责任， 支付赔
偿金。 而公司认为我并没有因此
遭受实际损失， 不予赔偿。

请问： 用人单位违法约定试
用期， 工资一分钱不少就不用赔
偿吗？

读者： 袁瑞楠

袁瑞楠读者：
首先， 用人单位违法约定试

用期无疑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三条
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 由劳动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的
试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
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
准， 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
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而按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第

一款关于 “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
上不满3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2
个月” 之规定， 该公司对你只能
约定至多2个月的试用期， 而实
际约定了6个月， 其中有4个月试
用期系违法约定， 而且违法约定
的试用期已履行完毕了， 故其应
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 对于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约定试用期与转正后采用同一
工资标准的做法 ， 法律并不禁
止。

虽然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
条规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
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
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80%， 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
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但是， 不
能据此推理出转正后的工资标准
就一定高于试用期工资标准的结
论。 因此， 该公司在工资标准约
定方面并不违法。

最后， 该公司应当向你支付
赔偿金。

你试用期内的工资与转正后
工资标准是一致的， 似乎公司违
法约定试用期并未致使你遭受工
资损失， 不应支付给赔偿金， 其
实不然。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三条所规定的赔偿金， 其性质属
于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惩罚性
赔偿， 并不以劳动者遭受了实际
损失为前提。 因此， 尽管你试用
期工资不少于转正后的工资， 公
司也应当按每月8000元的工资标
准向你支付给4个月赔偿金。

潘家永 律师

为减少赔偿数额公司用 “待岗” 降低劳动报酬标准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因违法辞退员工被终局裁决给付赔偿 合同约定超长试用期
工资没少发仍可索赔


